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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福東國小不分類資源班轉介前輔導計畫 

壹、 依據：高雄市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貳、 目的： 

一、 透過對學生多方的觀察、評量、輔導等措施，改善孩子適應不良的情況，

以避免對孩子過早的標記化。 

二、 彙整多方面資料，綜合評估，以利學生轉介與安置後之輔導與教學。 

參、 實施方式： 

一、 實施的流程與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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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的過程： 

(一)、 教師觀察、家長申請：於普通班教師接觸新學生，發現或家長主

動提出孩子之特殊問題，老師針對學生特殊情形施以觀察。 

(二)、 班級內輔導：普通班教師於班級內對孩子進行各種輔導，有效則

繼續班級內輔導；若無效則向資源班提出轉介。 

(三)、 提出轉介：教師向資源班提出轉介需求。 

(四)、 資源班教師觀察與訪談：資源班教師前往普通班瞭解孩子於教室

中學習的情形，並與任課老師進行訪談，及協助導師填寫篩選轉

介表及觀察、輔導記錄並提供諮詢。 

(五)、 輔導會議：針對資源班教師提供之觀察記錄及普通班教師提供之

輔導記錄召開輔導會議，討論是否修正輔導方案、增加行政支援

即可解決問題，或需進一步診斷評估其特殊問題所在。 

(六)、 診斷評估：學校心評人員利用標準化或非標準化工具（智力測驗、

學業表現、行為檢核、教師觀察、標準化診斷測驗等）或須建議

進行醫學檢查以便進行綜合評估、診斷。 

(七)、 鑑輔會：教育局於每年 3月、10月、12月共召開 3次鑑輔會，受

理申請鑑定安置、重新評估或轉安置等需求之個案。另外依個案

之緊急安置需求，另召開臨時鑑輔會受理鑑定安置申請。各次鑑

輔會提報時程另公布於學校網站。 

(八)、 安置：核定入班者，資源班教師及建立相關鑑定安置輔導資料；

核定回原班者，普通班教師應給予適當之輔導。核定轉介至其他

特教班者，資源教師應將相關鑑定資料轉移。 

肆、本計畫提交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決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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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班-疑似特殊需求學生鑑定流程簡圖 

 

 

 

 

 

 

 

 

 

 

 

 

 

 

 

 

 

 

 

 

 

 

 

 

 

 

 

 

 

 

 

 

 

校內宣導( 輔導室—資源班) 

導師：填資源班學生轉介表、轉介前輔導相關紀錄 

資源班教師：觀察與訪談(填寫相關紀錄表)，以決定疑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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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得鑑定及特殊教育服務同意書，家長若同意鑑定則繼續以下流程；不同意

鑑定則結案。 

2. 安排入資源班接受補救教學及輔導，並列入特殊教育服務人數。 

3. 完成入班複檢相關報告表，提交鑑輔會等候綜合研判。 

 

 

 

 

 

 

將以上資料彙整成：校內複檢結果清冊 

複檢結果是否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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